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 113學年度辦理校內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10月 17日臺教國署字第 1050111992號「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二)屏東縣政府辦理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原則補充規定。  

(三)屏東縣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邀請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原則。  

二、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範，建構學校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實踐模式。  

(二)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之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機會。  

(三)形塑校園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四)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增進專業回饋知能。  

三、實施單位：本校教導處  

四、實施方式 

(一)實施期程：113學年度(113年 8月 31日~114年 6月 30日)  

(二)工作項目 

進程  工作項目  說明  備住 

觀課前 共同備課(說課) 

1.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與同組夥伴進行

課程前的討論與分享，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的教學法，且需有備課紀錄。  

2.說明課程設計原則、理念、教學流程、學生

學習目標及觀察焦點等，提供觀課教師掌握觀

課重點。  

 

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觀課) 

1.請授課教師提供簡要版課程與教學設計書面

資料或教學媒體，供觀課教師參考，以利專業

回饋之進行。  

2.觀課人員應就具體客觀之教學事實，不呈現

個人主觀價值判斷，並得於觀課前分配觀課教

師觀察不同學生之學習。  

 

觀課後 回饋會談(議課) 

公開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

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

果，進行專業回饋及研討。  

 

(三)實施方式 

1.執行對象與人數 

全校班級數 編制內正式教

師(含校長) 

三個月以上代

理代課教師 

有意願參加之三

個月以下代理代

課教師 

113學年度參與

公開授課人數 

12 校長 1 

行政人員 6 

科任(含特教)2 

導師 7 

合計 16人 

代理代課 13 

族專 2 

合計：15人 

0 31 

2.本校校內觀課共分為 6~7組進行(每組至少 3人以上)；有關分組表及各教師公開授課班

級、時間、領域科目，請參閱實施期程表如附件 1。  

3.有關公開授課活動相關表格，請參閱附件 2~5。 

 

(四)說明事項：  

1.各組觀課前、中、後相關表件紀錄及活動照片電子檔，請於議課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或 

  EMAIL)至教導處，以利逐級核章；並提供教育處相關業務訪視或督導視導時檢核。 



2.完成公開授課、授課及觀課之人員，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紀錄，經 

  學校報縣府核准後，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3.公開授課教師如果有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請依照  

  「屏東縣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邀請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原則」辦理。 

4.公開授課人員及承辦人員之獎勵依「屏東縣政府辦理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 

  師公開授課原則補充規定」第六點辦理。 

5.每學年度八月十日前將學前年度辦理公開授課之相關表件送達縣府辦理。 

 

五、預期效益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 

(二)活化教師教學內涵，提高教學品質。 

(三)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討論，教師彼此切磋教學方法，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六、本計畫經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賴偉恩        主任：賴偉恩          校長：陳惠美 

 

 

 

 

 

 

 

 

  



公開授課表一、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 113學年度校內公開授課名單暨授課編排 

組別 編號 教師姓名 

職務(校

長、行政人

員、科任、

導師、代理

代課) 

公開授課 

班級 科目 日期 節次 

範例 
0 陳美麗 

導師 

代理代課 
五丙 數學 113/12 第五節 

第 

1 

組 

1 陳惠美 校長 六乙 國語 114/04 第二節 

2 賴偉恩 
科任 

行政人員 
三甲 社會 113/10 第三節 

3 
峨崚‧芭

芷珂 

科任 

行政人員 
四甲 MVK 113/12 第三節 

4 紀鴻盛 科任 四甲 社會 114/01 第六節 

5 陳雅芸 導師兼輔導 四甲 數學 113/11 第二節 

6 梁心怡 導師 三甲 數學 114/01 第三節 

第 

2 

組 

1 伊荻絲 科任 六乙 英語 114/01 第六節 

2 林晨意 
科任 

代課老師 
三乙 自然 113/12 第五節 

3 董聖華 導師 三乙 數學 113/12 第二節 

4 藍曉梅 導師 四乙 國語 114/04 第二節 

第 

3 

組 

1 唐世勇 
科任 

行政人員 
六甲 社會 113/12 第七節 

2 阿希鴦 
科任 

行政人員 
五甲 社會 113/12 第二節 

3 董晨晧 科任 

行政人員 
六甲 自然 113/12 第三節 

4 朱顏 科任 

行政人員 
六甲 英語 113/11 第二節 



5 金念茹 導師 五甲 數學 113/12 第一節 

6 董志傑 導師 六甲 國語 113/12 第一節 

第 

4 

組 

1 洪順義 導師 五乙 數學 113/11 第三節 

2 林潔雨 導師 六乙 國語 114/3 第一節 

3 馬學齡 科任 

行政人員 
六乙 社會 114／3 第一節 

4 卜家瑋 科任 六乙 社會 114／3 第一節 

5 邱彥翔 特教 三甲 國語 113/11 早自修 

第 

5 

組 

1 邱俐瑜 科任 二甲 MVK 113/11 第一節 

2 巴品歆 科任 二甲 MVK 114/1 第一節 

3 曾敏哲 特教 二甲 國語 114/5 第六節 

4 胡以諾 科任 三甲 MVK 114/1 第七節 

5 尤天予 導師 一甲 國語 113/12 第三節 

6 潘愉淨 導師 二甲 數學 114/1 第二節 

第 

6 

組 

1 包金茂 族語專職 一乙 排灣語 114/5 第二節 

2 邱秀妹 族語專職 三乙 魯凱語 
114/12 

第二節 

3 禹秀芬 導師 一乙 
 

國語 

114/4 
第二節 

4 陳孟君 導師 二乙 國語 

114/5 

第二節 

備註：確切規劃時程如故調整，應於一週前提出，以利連絡相關人員。 

 


